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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4〕660号

申 请 人：万某

被申 请 人 ：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

第 三 人：翟某某

申请人万某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作出的

川汇（小桥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向本

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年 10月 29日依法予以

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川汇（小桥）行罚

决字〔2024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经营有河南某某装饰有限公司，位于川

汇区某某路某某商贸城。2024年 9月 7日，申请人突发疾病，8

日住院治疗。翟某某为装修客户，不知听谁说老板生病公司不

干了，于 2024年 9月 8日把公司门锁撬开后盗走物品，并对公

司进行打砸，损失共计九万多元。由于申请人从淮阳转院至新

乡，申请人家属 2024年 9月 11日报警，小桥派出所接警处理

后仅认为翟某某撬坏门锁，作出 7天拘留处罚，对于其它被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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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物品和盗走物品没有任何追究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

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、程

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。2024年 4月 17日，翟某某与某某装饰

装修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合同，约定翟某某位于商水县商水某某

府 XX的房屋由该公司负责装修，合同约定 2024年 7月 15日

完工，后装修工作因故停滞，翟某某多方催促无果。2024年 9

月 8日，翟某某接装修公司门店经理王某某通知说装修公司要

闭店关门，2024年 9月 8日下午 14时，翟某某在事前通知门店

经理王某某的情况下为减少个人损失通过破坏门锁的方式组织

人员拉走装修公司内部分物品。事后，翟某某前往医院告知申

请人妻子苑某某及其父亲。2024年 9月 19日，申请人妻子苑某

某报警称其装修公司室内物品被盗。被申请人立案调查后认

为：翟某某因与某某装修公司存在装修经济纠纷，在得知装修

公司即将停业时采用自助行为减少损失，拉走装修公司物品，

不符合刑法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秘密手段窃取数额较大

财物的盗窃罪定义。其客观上虽拉走装修公司物品，造成某某

装修公司损失，但其客观方面并未采取不被财物所有人发现的

秘密手段，且其主观上以抵债减损为目的，未以非法占有为目

的。故其行为不符合刑法盗窃罪的构成要件，不宜以盗窃追究

刑事责任。申请人针对翟某某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赔偿应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翟某某在以抵债减损为目的搬运装修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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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品的过程中，采用破坏他人门锁、玻璃门框的方式进行，主

观上具备故意、客观上造成了申请人门锁和玻璃门框的损坏，

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

追究其违法责任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符合相关规

定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称：第三人和万某的某某装饰公司存在装修纠纷，

听说装修公司倒闭不干，为挽回损失，在其店长同意的情况

下，叫上几个朋友去搬东西，期间第三人破坏了装修公司的门

锁和门沿，把东西搬到旁边仓库。事后因万某住院，第三人告

知了他的妻子和父亲，后来他们到公安机关报案，公安机关调

查后告知第三人因故意毁坏财物需治安拘留七日。第三人认识

到自己的错误，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罚，跟对方联系返还东西，

对方也未予回复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4年 9月 19日，申请人妻子苑某某报警称

其装修公司室内物品被盗。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

接报警后于当日进行立案调查。经调查了解，2024 年 4月 17

日，翟某某与某某装饰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，把位于商水县

商水某某府 XX 的房屋交于该公司进行装修，装修金额八万

元，约定 2024年 7月 15日完工。后装修工作停滞，未能在约

定期间完工。2024年 9月 8日，翟某某听说装修公司要闭店关

门，当日下午 14时，翟某某与该公司经理王某某通电话后表示

要去拉东西，王某某表示可以为其证明。翟某某对装修公司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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锁用切割机切断，对公司里面玻璃门用撬杠撬开，并组织人员

拉走该公司物品（具体为：桌子、沙发、空调、马桶、花洒、

洗手盆等装修物品），以冲抵其未完工部分款项，并对实施过

程录制视频。被申请人立案后，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，证实翟

某某确为某某装饰装修公司客户，在装修过程中申请人万某

（装修公司老板）因精神问题住院治疗，与翟某某装修合同在

约定时间内未完工。2024年 9月 8日，翟某某在切断装修公司

门锁后将部分物品拉走，翟某某对该事实予以认可。2024年 9

月 23日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翟某某处罚内容及

其应享受的权利义务，翟某某不提出陈述和申辩。同日，被申

请人作出川汇（小桥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对翟

某某以故意损毁财物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，翟某某在处罚

决定书上签字。申请人万某对该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

行政复议申请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本机关于 2024年 12月 5日通过电话听取

申请人意见，申请人表示同行政复议申请书意见一致，认为被

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与现场不符，现场所破坏东西

远大于所认定的财产损失。拉走抵账的前提是申请人有欠款存

在，申请人和翟某某之间虽存在合同，但申请人不欠他钱，不

存在拉走东西抵账一说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接报案登记表及回执、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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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表及立案告知书；2.身份信息及前科证明；3.询问笔录 8

份；4.物品清单；5.视频光盘；6.通话录音；7.行政处罚告知笔

录；8.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；9.川汇（小桥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

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；10.行政拘留执行回执及被拘留人家属

通知书；11.结案报告书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

九条规定，盗窃、诈骗、哄抢、抢夺、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

公私财物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

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

千元以下罚款。本案中，申请人万某与第三人翟某某因合同履

行问题存在纠纷，翟某某在未寻求法律救济情况下，携带工具

切断申请人装修公司门锁并拉走部分物品以减少损失，事实清

楚。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经过立案、调查、处罚

前告知等程序，根据查明的事实，认定翟某某故意毁坏财物违

法行为一般，并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决定，适用依据正

确、程序合法、处罚适当。申请人对翟某某切断门锁并拉走物

品等损失赔偿问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。综上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“行政行为认定事实

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行

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公安局川汇区分局作出的川汇（小

桥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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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2月 13日

抄告：周口市公安局


